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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连续高温下，户外工作者中暑身亡的悲剧屡次发生。中暑在保险合同中属
于“疾病”还是属于“意外伤害”？如果买了意外险，保险公司该不该赔？上海金
融法院8月23日披露了这样一起争议案件。

李师傅是某造船企业的员工，在高温天气中工作中暑身亡。企业为李师傅投保了40
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而保险公司却以中暑属于保险合同免责事由中约定的“
疾病”范畴而不予赔偿。李师傅的家属不认同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认为中暑应属
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故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金40万元。

意外伤害保险，一般是指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造成死亡、残废或医疗费支出的
，保险人依照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保险产品。保险条款释义部分约定，意外伤害指以
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和非疾病的客观事件为直接且单独的原因致使身体受到
的伤害。

从意外险的条款来看，基本都会包含责任免除条款，其中列出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
责任的若干情况。市场上主流的意外险一般都包含十几项甚至超过二十项责任免除
事项，其中包括故意行为、自致伤害、疾病、医疗事故、妊娠、高风险运动、战争
等情况。

因此，除外责任中是否含有“中暑”这一情况以及这一情况是否属于疾病就显得尤
为重要。

上海金融法院披露信息显示，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师傅的死亡直接原因在于工作环
境中的高温引起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发身体机能变化，系由外来因素所致，
符合意外伤害的外来性特征。同时，李师傅在工作时发生中暑事故，具有突发性和
不可预见性，且伤害的发生非其本意。保险公司亦未举证证明李师傅的死亡系因其
自身疾病因素导致。此外，根据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的约定，保险公司并未将中
暑列入意外伤害的免责范围，也未对疾病的具体情形是否包含中暑作出说明、解释
。

因此，法院认定，李师傅的死亡符合“意外伤害”的情形，对保险公司认为中暑属
于“疾病”范畴而不予赔偿的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师傅的
家属支付保险金40万元。据了解，保险公司不服，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日前
，上海金融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主审法官姚竞燕表示，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意外伤害”的定义作出明确规定。非
基础疾病导致的中暑符合“意外伤害”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特征，也与保险
合同订立时双方所期待的保险利益相一致，并未超出保险合同的射幸范围。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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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案中，保险合同中并未对“疾病”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明确约定，而在当事人
对该保险条款内容存有争议的情况下，根据《保险法》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
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保险公司在制定保险条款时，应当对保险条款中的免
责事由及其涉及的概念，作出尽可能详尽的约定和定义，以免在出现争议的情形下
，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第一财经记者查阅保险中介平台上在售的多个意外伤害保险相关条款，大多数产品
已将 “中暑”明确列入责任免除事项。尽管如此，因为中暑所引起的医疗支出或者
身亡基本均在一般的医疗保险责任和带有身故责任的人寿保险赔偿责任中。

“本案李师傅家属虽最终获得理赔，但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高温作业的用人单位
应当积极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切实保障高温作业人员的劳动权益。同时，用人
单位也应当认识到，为员工购买人身意外险并不能减轻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姚
竞燕表示。作者：杨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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